关于上犹县2017年财政决算（草案）情况的报告

 (2018年11月8日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
上犹县财政局局长  熊建华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在县十八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我局受县政府委托代表县政府向大会报告了我县2017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2017年财政决算已经汇编完成，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本次人大常委会报告2017年财政决算，请予审议。

一．2017年财政收支决算情况

（一）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7年完成财政总收入95191万元，完成预算数的107.3%，比上年增收11672万元，增长14.0%。财政收入分部门完成情况是：国税部门完成41245万元，比上年增收11328万元，增长37.9%；地税部门完成32065万元，比上年减收2330万元，下降6.8%；财政部门完成21881万元，比上年增收2674万元，增长13.9%。

2017年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841万元,占预算调整数的100%，比上年增收612万元，增长1.0%。其中：县级税收收入38961万元，比上年减收2906万元，下降6.9%；非税收入21881万元，比上年增收3518万元，增长19.2%。

2017年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8748万元（含上级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专项转移支付收入、返还性收入、新增债券转贷收入等安排的支出），比上年增支23522万元，增长10.0%，主要支出项目执行情况是：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38023万元，比上年增长3.8%；公共安全支出9745万元，比上年增长0.1%；教育支出50558万元，比上年增长14.6%；科学技术支出5184万元，比上年增长7.6%；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277万元，比上年下降11.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35071万元，比上年下降2.0%；医疗卫生支出完成26631万元，比上年增长13.9%；节能环保支出25866万元, 比上年增长71.1%；城乡社区事务支出33018万元，比上年增长163.8%，增支较大的原因是地方政府债券转贷资金主要投向了城乡基础设施领域；农林水事务支出28751万元，比上年下降15.4%；交通运输支出895万元，比上年下降73.1%；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500万元，比上年下降70.4%，减支较大的原因是2016年省财政安排了标准厂房建设配套补助资金941万元；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494万元, 比上年下降42.9%；国土资源气象事务支出796万元，比上年下降5.2%；住房保障支出519万元，比上年下降92.3%；粮油物资事务支出完成199万元，比上年下降65.2%；债务还本付息、金融监管、国防安全、其他支出等221万元，比上年下降91.2%。

2017年我县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一般公共预算收入60841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170573万元、上年结余收入2994万元、调入资金收入20772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000万元、一般债券转贷收入12362万元（其中置换债券6220万元、新增债券6142万元），形成收入总计269542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58748万元，加上上解上级支出2139万元、一般债券置换支出6220万元，形成支出总计267827万元，收支相抵后，一般公共预算结余1715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7年完成基金本级预算收入21722万元，比上年减收7540万元，下降25.8%。主要收入项目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19665万元，比上年下降28.9%；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089万元，比上年增长12.4%；彩票公益金856万元，比上年增长4.8倍。

2017年实现基金预算支出28494万元（含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收入、新增专项债券转贷收入等安排的支出），比上年减支17673万元，下降38.3%，减支主要因素是调出资金到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21303万元，比上年下降48.5%；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支出1089万元，比上年增长12.4%；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基金支出4335万元, 比上年增长17.6%；彩票公益金支出1899万元，比上年增长2.7倍，增支较大的主要原因是当年中央和省安排了我县社会公益事业专项建设项目资金1021万元。

2017年我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平衡情况：基金预算收入21722万元，加上上级补助收入6441万元、专项债券转贷收入36538万元（其中置换债券15500万元、新增债券21038万元）、上年结余收入610万元，形成收入总计65311万元；基金预算支出28494万元、加上上解支出349万元、专项债券置换支出15500万元，调出基金支出20052万元，形成支出总计64395万元。收支相抵后，基金预算结余916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三）社保基金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2017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66349万元，完成年计划的105%，其中：保险费收入39093万元、财政补贴收入25287万元、利息及其他收入1969万元。全县社会保险基金支出58462万元，完成年计划的97%。当年收支结余7887万元，年末滚存结余53543万元。

各险种分别如下：全县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4395万元，支出19397万元，滚存结余25713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5900万元，支出3810万元，滚存结余13052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10473万元，支出10962万元，滚存结余490万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7286万元，支出5723万元，滚存结余 5540万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17187万元，支出17604万元，滚存结余7842万元；工伤保险基金收入394万元，支出226万元，滚存结余228万元；失业保险基金收入220万元，支出187万元，滚存结余578万元；生育保险基金收入494万元，支出552万元，滚存结余100万元。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情况

由于我县国有企业已基本改制，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及支出规模太小，所以没有单独编制国有资本经营预决算。少部分有租赁收入的国有资产已通过国有资源有偿使用收入纳入了一般公共预算收支管理。

（五）地方政府债务情况

2017年，上级核定并经县人大批准，我县地方政府债务限额为20.25亿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12.23亿元，专项债务限额8.02亿元。截至2017年底，我县纳入财政部债务管理系统内的政府性债务余额为17.77亿元，债务率为87.7%（年末债务余额/当年政府综合财力），其中政府债务17.39亿元，增加了2.68亿元，政府或有债务0.38亿元，2017年债务增加部分主要安排在交通、市政、工业园区、安置点、保障性住房基础设施建设和土地储备等领域。

二．收支决算变化情况说明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预算与调整算数相比，收支增减变化的主要情况如下：

（一）一般公共预算

1.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269542万元，比调整预算数增加1345万元，收入增加部分：结算2017年7-12月森林植被恢复等财力补助增加693万元；调入资金增加720万元。收入减少部分：结算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及其他税收返还收入减少68万元；

2.一般公共预算总支出267827万元，比调整预算数减少370万元，支出减少部分：结算上解上级支出减少246万元、预算调整时纳入总支出的结转下年数844万元；支出增加部分：补充预算稳定调节基金720万元。

 3.收支相抵后，一般公共预算当年结余1715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二）政府性基金

1.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收入65311万元，比调整预算增加4万元，增加部分为2017年省级体育彩票公益金全民健身项目资金4万元。

2.政府性基金预算总支出64395万元，比调整预算数减少912万元，减少部分为：结算墙体材料专项基金上解支出减少4万元和预算调整时纳入总支出的结转下年数908万元。

3.收支相抵后，政府性基金当年结余916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三.2017年财政主要工作及特点

1.财政收入运行平稳，增长好于预期目标。一是财政总收入增幅处近年最好水平。2017年，全县财政总收入比上年增长14.0%，完成全年预算目标的107.3%，财政总收入增幅高于全市2.5个百分点，高于年初预期增幅7.8个百分点, 是近三年来最好的增幅水平。二是收入质量好于预期。2017年，全县税收收入增长14%,比上年提高了7个百分点,税收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为77 %，高于年初预算0.7个百分点。

2.全力服务“六大攻坚战”，促进实体经济发展。一是推动财政金融融合。通过“五个信贷通”共发放贷款8.8亿元，帮助企业降低融资成本 3000万元以上，惠及459企业和农业经营主体。二是扎实开展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制定了工作方案，安排人员主动联系县工业园企业，宣传相关惠企政策，掌握企业经营情况，了解企业面临的困难和问题。三是积极北上对接汇报。根据市反馈认定我县2017年北上争资总额为23.67亿元，比上年增长9.2%。从争资总量上看，我县在全市排位11位，在全市八个三类县中排第3位（争取地方政府性债券转贷收入4.89亿元，其中置换债券2.17亿元，新增债券2.72亿元）。四是大力推进涉农扶贫资金整合。出台了 2017 年统筹整合实施方案，形成了“多个渠道引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扶贫投入新格局。全年共整合25项财政涉农扶贫资金 2.92亿元用于脱贫攻坚。

3.突出践行为民理财，着力保障改善民生。2017年，全县民生类支出21.03亿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量的81.3%，比上年增长13.9%，全年民生支出保持了稳中有增的态势。一是扎实做好贫困人口城乡居民医疗保障工作。2017 年，县财政统筹安排资金2037万元，为贫困人口购买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贫困人口疾病医疗商业补充保险，为全县贫困人口构筑起了“四道医疗保障线”。二是切实提高城乡困难群众保障水平。2017年，县财政统筹安排城乡低保和农村特困人员资金6000多万元,用于支持全县城市和农村低保平均保障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530 元和305元；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和分散供养标准分别提高到每人每月425和320元。三是提高基层组织建设经费保障标准。2017 年，县财政统筹540万元，用于提高村（居）委会干部基本报酬、农村离任“两老”生活补助以及村（社县）党组织活动经费标准，平均每村财政保障水平提高到14.5万元。四是深入落实教育救助政策。在落实现有国家济困助学政策和资金的基础上，继续实行教育扶贫政策，县级财政积极落实资金，定额发放各类教育扶贫补助。

4.强化监督检查，扎实推进财税改革。一是强化财政监督。重点开展了涉农扶贫资金、财经纪律执行情况、工资福利津补贴发放情况、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财政资金安全等各类专项检查，对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落实。二是加强政府采购监管和投资评审工作力度。出台了《上犹县财政局政府采购风险内部控制办法（试行）》；完成审核工程预算资金11.61亿元，审定造价10.99亿元，节约财政资金0.62亿元。三是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启动了2018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编制工作，进一步完善了我县全口径预算管理；扎实推进预决算和“三公”经费信息公开，做好公务消费网络监管平台运行，筑牢廉政建设防腐墙。四是进一步深化国库集中收付和公务卡制度改革。全年共办理支付业务6.2万笔，支付金额23.1亿元，比上年增长6.2%；公务卡覆盖面在继续保持100%的基础上，刷卡消费报账金额比上年增长16.2%。

5.严管理守底线，确保风险防控积极有效。根据上级政府债务管理要求，积极构建制度体系，出台了《上犹县政府性债务管理办法》、《上犹县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应急处置预案》等政府性债务具体管理办法，全面规范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政府性债务的举借，并逐步依法理清政府债务和融资平台等企业债务边界、科学制定化债计划，加强风险防控，债务管理基本达到了控规模、优结构、降成本、提绩效的目标。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虽然2017年我县财政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收入规模进一步扩大，支出保障能力进一步提高，财政管理改革取得新进展。但我们也清醒认识到，财政收入持续高增长的难度在逐步加大，涵养壮大财源的任务十分繁重，日益增长的民生需求与财政资金供给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等问题。但是我们有信心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县人大监督指导、上级财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认真做好今年的财税工作，努力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确保2018年财政各项工作任务的圆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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